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承辦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度從業人員 

助理管理師/助理工程師、助理事務員/助理技術員甄試 

專業科目試題 

筆試科目：政府採購法規 

甄選類科：04法務 

題號 題目 

1 

甲承包商在履約過程中，雖然所施作之材料費用高於契約之約定，但其施作之材料品

質卻低於契約之約定，且因甲承包商用料不符契約約定之吸水率而造成菌類生長，故

採購機關主張得就該案採購為減價收受及處以契約約定就減價金額一倍之違約金；惟

甲承包商主張採購機關應依其所施作之材料費用為給付，而無減價收受規定之適用，

試問誰的主張有理由？請申論之。 

配分：20分 

2 

甲廠商承攬乙機關卸貨港船務代理工作之採購案，該採購案完成驗收後，投標廠商丙

公司函文乙機關舉發甲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禁止轉包之規定，乙機關在查證後，發

現甲廠商確有將本案採購轉包予丁船務代理公司。依本案契約第 5條有關轉包與分包

之規定，其中第 1款約定「本採購案主要部分之項目或應由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為(違

反者視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條之規定)：(1)全部。」，甲廠商主張本案之契約主體

並未變更，履約品質與履約責任亦完全由得標廠商負責，在此條件下，雖然甲廠商有

委由他人完成部分細項工作，此種情形應係屬分包行為，並未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之規定，試問甲廠商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配分：20分 

3 

假設某公營事業公司公開招標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A與 B廠商代表人事先謀議

由 B 廠商參與「陪標」而不為價格競爭；嗣該次採購有 A、B、C、D 四家廠商投標，

並均已依法繳納押標金，最後由 C廠商得標。其後，檢調機關查察發現 A與 B廠商有

上開不法情事，除構成刑事罪責依刑事程序處理外，移由該招標機關公營事業公司處

理。請問該招標機關公營事業公司得否對 A、B廠商不予發還押標金？ 

配分：20分 

4 

某政府機關欲辦理工程採購案件，然由於機關人員異動頻繁，無採購專業人員時，應

如何辦理採購評選作業？又採購單位之主管，能否擔任主驗人員？ 

配分：20分 

5 

A廠商參加 B招標機關工程採購案件之投標，由於核算工程造價時誤將某項使用材料

價格估算偏低，其投標價僅為工程底價百分之七十，雖為最低標，招標機關未於當場

決標與 A廠商，但嗣後仍發文通知 A廠商得標，A廠商不予理會，故招標機關遂另函

通知 A廠商，若未依期限繳交履約保證金，即不發還其押標金，是否合法? 

配分：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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